
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精神獎實施計畫 

 

壹、依  據：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第 21 條第 1項第 4款。 

貳、宗  旨：為鼓勵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中有傑出運動表現，同時體現超越勝負、尊重對手、

公平競爭之運動員品德與生活教育。本獎項旨在發掘感人故事與堅毅精神，樹立同儕學習楷模，深

化體育教育之核心價值。 

參、組  織： 

一、主辦機關：運動部。 

二、承辦單位：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以下簡稱全中運）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 

三、評審小組： 

（一）為評選運動精神獎之得獎學校、團隊或個人，得聘請媒體、體育團體代表、退役運動員代

表、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及其他公正人士組成評審小組，就受推薦學校、團隊或個人進行評選。 

（二）評審小組置委員 9人，由執委會聘請擔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由執委會指派，小組事務工作

由執委會秘書處辦理。 

肆、受獎對象及名額： 

一、對象：參加 115 年全中運之學校、團隊或個人。 

二、名額：學校、團隊或個人共 10 名（得視情況增減，並得以從缺）。 

伍、推薦方式及程序： 

一、推薦方式：於全中運賽會期間，開放參賽之裁判、教練、團隊、工作人員、他隊對手，乃至現

場觀眾與一般民眾，就生活教育、運動品德及運動精神表現優異運動員進行推薦。 

二、推薦程序：推薦人需填具推薦表（如附件），就全中運期間符合規定之參賽學校、團隊或個人；

於 1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0 時前將推薦表正本及相關附件（鼓勵提供輔助照片/影片連

結）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評審小組（hs115sport@gmail.com）。 

陸、評  審： 

一、評審會議：評審會議需於全中運閉幕典禮前召開，採兩階段評選： 

（一）初審（書面審查）： 執委會秘書處進行資格審查，並由核心評審依據「推薦資料完整性」與

「故事性」進行初步篩選，建立入圍短名單。 

（二）決審（會議討論）： 評審小組委員針對短名單進行深度評議與共識決，選出最終得獎人。 

二、評審方式、基準及應迴避等情事，規範如下： 

（一）評審基準： 著重於具體行為與故事性，參考指標包含但不限於： 

1. 公平競爭與尊重（佔 20%）：對規則、裁判、對手的尊重行為。 

2. 克服逆境與韌性（佔 30%）：面對挑戰時的堅持與運動員精神。 



3. 團隊合作與影響力（佔 25%）：對團隊士氣或運作的正面影響。 

4. 故事說服力與多元來源（佔 25%）：推薦內容的真實性、感動程度及是否來自他隊/民眾推薦。 

（二）評審迴避： 委員遇有與自身相關學校、團隊或個人案件時應主動迴避。 

柒、獎勵方式： 

運動精神獎得獎之學校、團體或個人，將獲得以下獎勵： 

一、於閉幕典禮中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座。 

二、得獎者應出席閉幕典禮受獎，並於會後安排與運動部部長（或其他重要貴賓）進行專屬合影，

以茲鼓勵。 

三、得獎者的感人事蹟摘要與合影照片，將於大會官方網站、社群媒體及相關新聞稿中廣為宣傳，

擴大其正面影響力。 

捌、附  則：運動精神獎得獎之評審事蹟，經證實為不實者，應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繳獎狀

（品）。 

玖、本計畫簽請執委會主任委員核可，並報請全中運組織委員會輔導小組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運動精神獎【推薦表】 

 

      壹、基本資料 

          一、推薦人： 

 

身分（可複選） □ 裁判 □ 教練 □ 參賽選手 □ 工作人員 □ 他隊對手 □ 現場

觀眾 □ 一般民眾 □ 其他：______________ 

姓 名：  

服務／所屬單位  職    稱  

參賽項目  

聯絡電話 公：（  ）          宅（  ）：             行動：  

電子郵件  

  二、被推薦者 

           （一）學校(團隊)項目 

學校/團隊名稱  

代表人姓名  職    稱  

參賽項目  

聯絡電話 公：（  ）          宅（  ）：             行動：  

           （二）個人項目 

個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單位  職    稱  

參賽項目  

聯絡電話 公：（  ）          宅（  ）：             行動： 

      貳、具體事實陳述（例如：歷年全中運參賽表現、訓練狀況、家庭現況……） 

附件 



一、尊重對手與公平競爭之具體行為： 

 

 

二、克服逆境、挫折或傷病之堅持與韌性： 

 

 

三、團隊合作與正向影響力： 

 

 

四、具體事件發生時間、地點與相關人員： 

 

 

 

參、輔助資料（鼓勵提供） 

    □ 相關照片（張數：____） 

    □ 影片連結（請附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佐證資料（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推薦聲明 

    本人確認以上資料均屬真實，並同意主辦單位基於活動推廣與教育目的使用相關文字與影像。 

    推薦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陸、評審小組審查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資格審查：□ 符合 □ 不符合 

    初審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審結果： 

    □ 錄取（運動精神獎） □ 不予錄取 

     

    評審委員簽名：                                                        

    日期：115 年 4 月 23 日 

 
 
 
 
 
 
 
 
 



 
 
 
 
 


